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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张平
平、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债
权转让协议》，将我根据生效的（2016）浙03民初
397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的全部执行债权[执
行案号：（2017）浙03执766号]依法转让给了张
平平、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通知人：胡允局
2020年9月7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
张平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我依据
生效的（2011）浙杭商外字第43号民事判
决书申请执行的、案号为（2013）浙杭执民
字第80号案件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依法
转让给了张平平。

特此通知！ 通知人：胡炳光
2020年9月7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张平
平、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债
权转让协议》，将我在（2013）浙湖商外字第4号
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原执行案号
（2013）浙湖执民字第 123 号，恢复执行后案号
（2020）浙05执恢11号]依法转让给了张平平和
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通知人：靳家翠
2020年9月7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张平
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我在（2012）浙湖
商外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
[原执行案号（2013）浙湖执民字第115号，恢复
执行案号（2020）浙05执恢10号]依法转让给了
张平平。

特此通知！ 通知人：蒋美愈
2020年9月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
经与张平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
将我在（2012）浙湖商外字第14号民事
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原执行
案号（2013）浙湖执民字第46号，恢复
执行案号（2020）浙05执恢12号]依法
转让给了张平平。

特此通知！ 通知人：胡绍料
2020年9月7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张平
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我在（2012）浙湖
商外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
[原执行案号（2013）浙湖执民字第114号，恢复
执行案号（2020）浙 05 执恢 8 号]依法转让给了
张平平。

特此通知！ 通知人：周笃员
2020年9月7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杨步奉先生：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张平
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我在（2012）浙湖
商外字第 13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
权[原执行案号（2013）浙湖执民字第116号，恢
复执行案号（2020）浙 05 执恢 9 号]依法转让给
了张平平。

特此通知！ 通知人：周建光
2020年9月7日

解散清算及债权申报的公告
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经法院判决解散本

公司，并于2020年7月29日成立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请各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首次刊载之日起4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联系人：王伟伟、王佩
联系电话：13665883684、15268633284
联系地址：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商务大厦A座6楼，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

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9月7日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融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
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
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2020年6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
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代为履行义务或者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基准日债权余额（折合人民币金额）

9,455,363.98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30035085

33010120130035392

33010120130038248

33010120140011383

33010120140011308

33010120130035492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30003505

/

担保情况

净化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屠申波保证担保，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950万元

/

债务人名称：【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法院公告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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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陈莲英女士：

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我已经与德清
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将我在（2015）杭江民初字第1557号民事判
决书项下的全部执行债权[执行案号：（2016）浙
0104执842号]转让给了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通知人：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
2020年9月7日

寻亲公告
某女孩，2019 年 12

月 4 日出生(估),2019 年
12月25日被发现遗弃在
桐庐县城南街道阳光华
庭 14 幢 301 门口。头戴
一顶黄色帽子、身穿一
套白底小花毛衫，外包

一条黄色小被子。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20年9月7日

（2020）浙0102民初1385号
叶维学、叶挺：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2 民初 138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1387号

金良：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 0102 民初 13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751号

盛珊珊、刑科冬：本院受理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原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与盛珊珊、邢科
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1月27日下午15时00分在基
金小镇人民法庭（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937号

张涨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涨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
0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070号

杭州瑶靓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贵州艾
尚私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杭州瑶靓科技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院定于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05分在浦沿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313号

周磊、吕丽霞、周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周磊、吕丽霞、周超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2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346号

叶霆宇:本院受理原告饶雨凤诉被告叶霆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12月7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349号

王趋雪: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王趋雪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
定于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428号

邵超欧、林日珍:本院受理原告王文胜诉被告邵
超欧、林日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上午 9 时 25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1558号

方利军：原告郑有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原告撤回起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 0127 民初 1558 号民事裁定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593号

李晓非、李祖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非、李祖超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907号

刘得生:本院受理原告余海霞与被告刘得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
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
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27日9: 00在本院
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104号

吴海英、邵法林: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
案并定于2020年11月20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359号

梁中兵：本院受理原告雷刚琴诉被告梁中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11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02民初219号

孙辉: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
与你孙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02民初21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4民初1756号

陈胤轶:本院受理原告袁帅、林晓琼诉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424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陈胤轶支付原告袁帅、林晓琼房
屋租金20000元、物业费707元、电费61.20元、水费
43.60元、违约金1500元，合计22311.80元，由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起付清;二、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6元，由原告袁帅、林晓琼
共同负担25元，被告陈胤轶负担371元。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82民初211号

李 栋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422197704146015）：本院受理原告郑法泗诉
被告湖州宏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李栋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482民初2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2101号

胡友宝：本院受理的（2020）浙0502民初2101号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
司与被告胡友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099号

陈庆丰：本院受理的原告姜典礼与被告陈庆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立即冻结被申请人陈庆丰的
银行存款168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
产。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
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

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陈
庆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姜典礼借
款本金16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60元，减半收取1830
元，财产保全费1360元，合计诉讼费3190元，由被告
陈庆丰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2848号

王万柱：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德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508号

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嘉
诚五金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
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本院孝丰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578号
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双

洋海绵厂与被告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
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本院孝丰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709号

张坤华、刘正勤：本院受理原告李再良与被告张
坤华、刘正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
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于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二
十分在本院孝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791号

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湖州每天家具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金泰皮革贸易有限公司与被
告湖州展航家具有限公司、湖州每天家具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
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
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在本院孝丰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关于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

(2020)兰歌化工预公字第1号
永康市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永康市人民法院根据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下称“兰歌公司”)的预重整申请，决定对兰歌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依法指定
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兰歌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兰歌公司债权人应于2020年10月
10日前，向兰歌公司预重整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花都路138号兰
歌公司办公楼1楼，联系人丰律师、施律师，联系电话0579-87530060)申报债权。具体
申报说明、要求请参见《债权申报须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预重整程序
终结前补充申报。兰歌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歌公司预重整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具体形式、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兰歌化工有限公司预重整整管理人

2020年9月7日


